附件1：
北京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基本情况登记表
	单位全称： 
	单位性质：□医疗机构  □疾控机构  □科研机构  □企业  □学校  □其它（     ）

	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	单位地址：
	邮政编码：

	主管领导：
	电话：
	传真：
	电子邮箱：


本单位共有实验室     个，其中非动物实验室     个，动物实验室     个。
	序号
	实验室

名  称
	实验室

负责人
	电话
	工作内容
	人员

总数
	实验室总面积(m2)
/总数(间)
	具体位置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
填报时间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填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写说明：

1 本表请使用A4纸打印，由法人单位填写；上报前请法人核验并签字盖章；表格电子版与纸质版同时上报。
2 填报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增添序号及实验室相关信息
3 工作内容按照以下分类填写；填表时只填序号
①-病毒的培养及鉴定，②-细菌的培养及鉴定，③-寄生虫的培养及鉴定，④-生化或免疫学检验，⑤-分子生物学检验，⑥-其它(按照实际工作填写)。 
	实例
	免疫预防所
病原微生物室
	XXX
	64407102
	1，2，4，5
	10
	100 /7
	市CDC南院2号实验楼，四层413、415、417、 418、420、422、424房间


